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关于对水泥企业2016年度

资源能耗情况的通报

 根据《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发〔2014〕23号）、《水泥行业规范条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15年第5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水泥企业用电实行阶梯电价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75号）的有关要求，经企业申报、州（市）工信委初审、我委汇总统计和网上公示，现将全省水泥企业2016年度资源能源消耗情况予以通报。 

一、水泥企业生产概况

截至2016年底，全省共有179户水泥企业，其中水泥综合企业（指既有熟料又有水泥生产系统的企业）106户，水泥粉磨站73户。87户水泥综合企业和47户水泥粉磨站生产经营基本正常，19户水泥综合企业和21户水泥粉磨站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另有5户水泥粉磨站未报数据。全省生产熟料7465万吨，同比增长19.2%,其中新型干法熟料占比99.8%，同比增长8.8%。生产水泥10585万吨，同比增长13.8%，其中水泥综合企业生产9696万吨，占总产量91.6%。全行业生产42.5级及以上标准和特种水泥产量占总产量53.5%，熟料与水泥比为1:1.42。 

二、资源能源消耗情况

水泥综合企业共消耗石灰石7168万吨，利用工业固体废弃物1294万吨，消纳掺混料940万吨。106户水泥综合企业中，有69户企业配套安装了余热发电装置，另有2户企业正在安装建设，装机总容量已达到468MW，有89户企业配套安装了烟气脱硝装置。全省水泥综合企业，单位水泥熟料平均综合煤耗101.39千克标煤/吨，与2015年相比下降3.23千克标煤/吨。单位水泥熟料平均综合电耗60.3千瓦时/吨，下降2.6千瓦时/吨。单位水泥熟料平均综合能耗108.3千克标煤/吨，下降4.13千克标煤/吨。单位水泥平均综合电耗79.53千瓦时/吨，下降2.42千瓦时/吨。单位水泥平均综合能耗81.85千克标煤/吨，下降2.07千克标煤/吨。水泥综合企业5项能耗指标平均值均在《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16780－2012）的标准以内。
水泥粉磨企业第一次纳入统计范畴，单位水泥平均综合电耗37.65千瓦时/吨，单位水泥平均综合能耗5.49千克标煤/吨。水泥粉磨站2项能耗指标平均值均在《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16780－2012）的标准以内。

另外，全省已开展或计划开展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的水泥企业已有20户，其中：保山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已建成并投入运行，2016年共处置垃圾20436吨;昆明、昭通、文山、大理、临沧等地有5户企业正积极建设协同处置项目;还有14户企业准备建设协同处置项目。

三、对能耗超标企业分别予以通报批评和黄牌警告

对照《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16780-2012），对9户未报企业或数据填报失实分别给予通报批评。对5户单位产品电耗或单位产品能耗超过限额值的企业分别给予黄牌警告（见附件1）。

各级工业主管部门要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建材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16〕154号）的要求，严格控制停产企业或停产水泥熟料烧成系统恢复生产，引领水泥行业结构性调整，加快水泥行业“去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步伐。会同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参考本通报，进一步核实企业能耗数据，依法依规及时采取停产整改、节能监察、惩罚性电价、不得参与市场化电量交易、延缓办理生产许可手续等措施，严防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发生。支持社会各界采取各种形式，监督水泥行业超能耗生产、超标准排放及违规建设、违法经营等问题。推动水泥企业主动对接《中国制造2025》，加大技术改造提升力度，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促进建材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型升级。

附件:1.2016年度黄牌警告水泥企业名单

2.水泥综合企业2016年度资源能源消耗情况通报表

3.水泥粉磨站2016年度资源能源消耗情况通报表

                         省工业和信息化委

                          2017年5月 日

附件1：

2016年度黄牌警告水泥综合企业名单
1.镇雄县三和建材有限公司
2.沾益县益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3.云南兴建兴街水泥有限公司

4.盈江县剑雄水泥粉磨有限责任公司

5.勐养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